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生命教育教學社群與課程發展實施計畫
[bookmark: _Hlk169512080]第三期(116年-117年)申請作業說明
1. 依據：
依「教育部補助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原則」與「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方案」辦理，奠基於第一、二期推動模式與研發成果，將本案列為「第三期」計畫。
1、 目的：
[bookmark: _Hlk102979791][bookmark: _Hlk103011194]透過大專校院生命教育專業發展平臺，培力各大專校院成立生命教育教學社群，以增進跨教育階段之生命教育課程銜接，並聯結校際社群，開設生命教育核心素養導論式課程，喚醒學生對生命課題的重視，啟動學生對生活的熱情、對生命的尊重及對社會的關懷，深化生命教育之推動效益與延續性。
2、 徵件對象：公私立大專校院。
3、 補助期程：自116年1月1日至117年12月31日止，為期兩年。
4、 補助原則及要求：
1. 本期以補助10校為原則。
（1） 本部補助每校每年度最高以新臺幣（以下同）25萬元為原則，兩年最高以50萬元為原則。補助比率不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之95%，各校自籌比率至少為計畫總經費之5%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所屬學校自籌比率依財力級次提列。
（2） 經費編列請依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與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之規定辦理。
（3） 本計畫補助經費為部分補助，以經常門為限。
（4） 受補助學校於本計畫期程內，應依本部要求完成以下事項：
1. 成立校內生命教育教學社群：社群成員6至8人（含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），以共學共備方式，發展具生命教育五大核心素養內涵與各校特色之課程教案，每位成員皆須具備獨立或合授此門課程之意願與能力。
2. 社群成員需參與培力研習、開設課程、教學研討、成果發表：
1. 培力研習：於116年(1-12月)參與5場工作坊，培力大專校院生命教育五大核心素養內涵及學習評量指標參考指引，研習多元教學法、教案示例等教學資源，以發展各校課程教案，並透過線上教案研討會議相互交流、觀摩。
(1) 開設課程：於116學年度第2學期(117年2-6月)，由社群成員以獨立或合授方式，開設生命教育核心素養導論式課程(至少2學分32小時)。
(2) 教學研討：於117年寒、暑假參與各1場教學研討工作坊，分享教學經驗，透過專家回饋與交流，促進專業增能與教學實務對話。
(3) 成果發表：於117年底參與1場成果發表會，分享教案內容、學生回饋等開課成效。
5、 申請作業：
1. [bookmark: _Hlk228176572]申請期程及方式：欲申請補助之大專校院請於115年9月16日（星期三）前，函送下列申請資料(1式2份)至「教育部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（國立臺灣大學）」(地址：106319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博雅教學館4樓)，並將申請資料電子檔寄至life@lec.ntu.edu.tw。
（1） 申請資料：計畫申請書（附表一）、社群成員名單（附表二）、預定執行經費表（附表三）。
（2） 資料格式：以A4、直式橫書、標楷體字為準；如有時程表、圖說或圖表等內容者得使用其他尺寸，將其摺疊為A4大小；紙本請採雙面印刷，簡單裝訂不必膠裝。總計頁數(含附表)至多20頁，超出規定者，將予退件再次進行修正。
1. 計畫申請書(附表一)：
1. 計畫名稱
(1) 執行期間
(2) 計畫目標
(3) 學校生命教育推動現況（詳見附表一相關欄位說明）
(4) 校內教學社群之運作規劃說明（詳見附表一相關欄位說明）
(5) 校內開設課程之運作規劃說明（詳見附表一相關欄位說明）
1. 生命教育教學社群成員名單（附表二）：
(1) 社群成員一覽表
(2) 個人資料表（一人一表）
2. 預定執行經費表（附表三）
6、 審查標準：
1. 計畫目標之可行性40%
2. 計畫內容之延續性40%
3. 學校認同及社群成員參與程度30%
7、 經費請撥、核結及其他注意事項
1. 本項補助經費採一次核定、分2年撥付為原則；受補助學校應於117年2月25日（星期五）前繳交期中報告，並於第1期經費執行率達70%後，始得請撥第2期經費；學校並應專款專用，不得挪用其他用途。
（1） 經費請撥、支用及結報事宜，悉依本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，如有剩餘款者應依前開要點第10點規定辦理；經費支用不合規定者，依規定追繳補助款項。
（2） 直轄市政府應將經費補助透列預算；實施校務基金學校納入校務基金收支處理。
八、補助成效考核
1. 受補助學校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，因故延期或變更計畫時，應將延期或變更之計畫函報本部備查。
（1） 受補助學校應於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兩個月內辦理結案，其成果報告內容應包括實際執行情形、教案內容、開課成果、效益評估、檢討與建議及活動照片等。以上所有資料請以A4尺寸製作裝訂一式2份函送本部，並附電子檔光碟片一式2份。
（2） 執行成效不佳者(如執行內容與原核定計畫不同、計畫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者)，且未於結案時敘明具體原因，除函請加強改進外，並錄案列入下一申請案不予補助或減列補助款之依據。
九、其他注意事項
1. 教案內容如有違反學術倫理或著作權，經有關機關處罰確定者，本部得撤銷其補助資格，並依行政程序法有關規定追繳其補助經費。
（1） 本部將擇優收錄受補助學校之教案，彙集並上傳至教育部全球資訊網供大眾閱覽使用，以達教學推廣目的；其相關著作權授權事宜將另行約定，受補助學校有義務確保教育部擁有該教案之出版權利，並需擔保教案所使用之教學資源無爭議。
（2） 受補助學校須提供教案電子檔，並同意自本計畫結案起，本部在雜誌、刊物、網站等媒介中，若有刊登其教案，應用廣告或宣傳使用，不另行支付任何費用。

附表一
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生命教育教學社群與課程發展實施計畫
第三期(116年-117年)申請書
※本計畫書字型及樣式：標楷體，標準；大小：12級字；行距：固定行高；行高：20pt計畫名稱
（請寫全稱）
主辦學校
（請寫全稱）
執行期間
自116年1月1日起至117年12月31日止
計畫主持人
姓名

電子信箱


聯絡電話(O)

手機號碼

共同主持人
姓名

電子信箱


聯絡電話(O)

手機號碼

申請日期
中華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
學校配合款
經費
金額：               
配合款金額佔總經費比例：    %
計畫總額

申請補助經費



計畫目標

生命教育教學社群與課程發展之實施計畫內容
計畫內容撰寫，請依下列項次呈現：

1. [bookmark: _Hlk105488429]學校生命教育推動現況（含學校特色、資源配置、推動困境、學校的認同及支持程度等）
1、 校內教學社群之運作規劃說明（含成員分工、社群聚會期程、主題等）
2、 校內開設課程之運作規劃說明（含開課系所/單位、課程名稱、學分數、授課教師等）


※本計畫書頁數至多以20頁為限，超出規定者，將予以退件再次進行修正。請以雙面列印簡單裝訂，不必膠裝。
附表二
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生命教育教學社群與課程發展實施計畫
第三期(116年-117年)教學社群成員名單
一、(學校名稱)教學社群成員職掌一覽表
	社群職掌
	姓名
	任職系所
	職稱
	專長領域
	授課科目

	計畫主持人
	
	
	
	
	

	共同主持人
	
	
	
	
	

	協同主持人
	
	
	
	
	

	成員
	
	
	
	
	

	成員
	
	
	
	
	

	成員
	
	
	
	
	

	成員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註1：本表件請視實際需求增列。
註2：本案職掌編組以計畫主持人1名及共同主持人1名為必要，且須為專任教師；協同主持人可由各校視需求自行訂定，以2名為限，可為兼任教師。
註3：計畫執行期間，如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因故未能執行計畫，須經本部同意後，始得更換。

二、成員資料表(一人一表)
	基本資料
	中文姓名
	
	E-mail
	

	
	國籍
	
	聯絡電話(O)
	

	主要學歷
	學校名稱
	國別
	主修領域
	學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現職及經歷
	服務機構
	系所
	職稱
	起訖年月(西元年/月)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專長領域
	

	授課科目
	



★註：本表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複製格式填寫。


附表三
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生命教育教學社群與課程發展實施計畫
第三期(116年-117年)預定執行經費表
金額單位：新臺幣元
	申請學校
	
	計畫名稱
	

	計畫期程
	自116年1月1日起至117年12月31日止

	經費來源及佔總經費比率
	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（A）
（最高上限為50萬元，分2年撥付）
	        元
	申請補助款金額佔總經費比率（至多95%，請寫至小數點以下2位）
	%

	
	學校/縣市提列配合款金額（B）
	       元
	學校/縣市配合款金額佔總經費比率(學校自籌比率至少為總經費之5%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所屬學校自籌比率依財力級次提列；請寫至小數點以下2位)
	%

	
	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(捐)助(C)：□無□有
XXXX部：………………元，補(捐)助項目及金額：
	

	總金額（A+B+C）
	

	＊本部補助經費以下列經費項目為限，其餘經費請編列於「學校配合款」項下；欲申請之經費項目請保留原相關規定文字，並詳列計算說明，毋須使用之經費項目欄位可逕予刪除。

	經費項目
	單價
	數量
	單位
	合計
	說明

	業務費

	1
	講座鐘點費
(外聘)
	
	
	節
	單價*數量
	一、依據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辦理。
二、外聘－專家學者2,000元。
三、外聘－與主辦或訓練機關（構）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（構）學校人員1,500元。
四、內聘－主辦或訓練機關（構）學校人員1,000元。
五、講座助理－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人員，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1/2支給。

	2
	講座鐘點費
(內聘)
	
	
	節
	單價*數量
	

	3
	授課鐘點費
	
	
	節
	單價*數量
	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18條、「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」及各大專校院制定之「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」等規定辦理。

	4
	出席費
	
	
	人次
	單價*數量
	一、依據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辦理。
二、以邀請本機關人員以外之學者專家，參加具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為限。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，不得支給出席費。又本機關人員及應邀機關指派出席代表，亦不得支給出席費。
三、編列基準：2,500元為上限。

	5
	諮詢費、輔導費、指導費
	
	
	人次
	單價*數量
	得比照出席費編列

	6
	主持費
	
	
	人次
	單價*數量
	一、凡召開專題研討或與學術研究有關之主持費、引言費屬之。
二、編列基準：1,000元至2,500元。

	7
	臨時工作人員/工讀費
	
	
	人日
	單價*數量
	一、以現行勞動基準法所訂最低基本工資1.2倍為支給上限，然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訂之最低基本工資。但大專校院如訂有支給規定者，得依其規定支給。
二、應依工作內容及性質核實編列。
三、所列費用應含薪資、退休金、保險及其他依法應給予項目。

	8
	印刷費
	
	
	式
	單價*數量
	核實報支。(含：活動手冊、海報等，請視需求增列印刷物品名稱)

	9
	國內旅費－
交通費
	
	
	式
	單價*數量
	參照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辦理，並核實報支。

	10
	稿費－撰稿
	
	
	千字
	單價*數量
	一、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辦理。
二、稿費含譯稿、整冊書籍濃縮、撰稿、編稿、圖片使用、圖片版權、設計完稿、校對及審查。

	11
	稿費－編稿
	
	
	千字
	單價*數量
	

	12
	稿費－圖片使用
	
	
	張
	單價*數量
	

	13
	稿費－圖片版權
	
	
	
	單價*數量
	

	14
	稿費－設計完稿
	
	
	
	單價*數量
	

	15
	稿費－校對
	
	
	
	單價*數量
	

	16
	稿費－審查
	
	
	
	單價*數量
	

	17
	場地使用費
	
	
	式
	單價*數量
	一、補助案件不補助內部場地使用費。
二、本項經費應視會議舉辦場所核實列支。
三、凡辦理研討會、研習會所需租借場地使用費屬之。

	18
	設備使用費
	
	
	式
	單價*數量
	各執行單位因執行計畫，所分攤之電腦、儀器設備或軟體使用費用。(核實報支)

	19
	資料蒐集費
	
	
	元
	單價*數量
	一、上限30,000元。(核實報支)
二、圖書之購置以具有專門性且與計畫直接有關者為限。
三、擬購圖書應詳列其名稱、數量、單價及總價於計畫申請書中。

	20
	課程教材費
	
	
	式
	單價*數量
	1. 上限20,000元。
1、 核實報支。(含：課程所需教材(具)製作費、分組實作之消耗性教材等，請視需求增列教材費名稱)

	21
	膳費
	
	
	人日
	單價*數量
	1. 辦理半日者：膳費上限160元(午餐120元；茶點40元)。(午、晚餐每餐單價須於120元範圍內供應)
1、 辦理全日者：膳費上限340元(早餐60元；午餐120元；茶點40元；晚餐120元)。
2、 辦理期程第1天(含1日活動)不提供早餐，1日膳費以280元為單價編列。
3、 應本撙節原則辦理，並得視實際需要依各基準核算之總額範圍內互相調整支應。

	22
	保險費
	
	
	人次
	單價*數量
	依據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」辦理，符合上開規定人員不另加保。

	23
	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
	
	1
	式
	單價*數量
	一、依衍生補充保費之業務費經費項目，乘以補充保費費率為編列上限。
二、核實編列。

	24
	勞保和勞退提撥
	
	1
	式
	單價*數量
	依據104年6月17日勞動部勞動關2字第1040126620 號函訂定之「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理勞動權益保障指導原則」及教育部104年6月17日臺教高（五）字第 1040063697號函訂定之「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」辦理。

	25
	錄影器材租借
	
	1
	式
	單價*數量
	一、上限40,000元。
二、核實報支。

	26
	剪輯後製
	
	1
	式
	單價*數量
	一、上限50,000元。
二、含剪輯、字幕、音效、動畫等。
三、核實報支。

	27
	雜支
	
	1
	式
	單價*數量
	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。如文具用品、紙張、資訊耗材、資料夾、郵資等屬之。

	28
	學校配合款經費
	
	1
	式
	
	學校配合款支應
(請將配合款總經費列於本項)

	小計
	
	
	
	
	項次1+2+3+…+28之合計

	申請補助金額(A)
	
	
	
	
	

	學校配合款金額(B)
	
	
	
	
	

	總計(C)
(C=A+B)
	
	
	
	
	

	承辦             主(會)計       首長
單位             單位         
	教育部　　　　　   教育部
承辦人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

	受領人資訊：
一、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名稱與代號(包括分行別)：
二、戶名：
三、帳號：
四、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：

	補(捐)助方式：
□全額補(捐)助
█部分補(捐)助
指定項目補(捐)助□是█否
【補(捐)助比率       ％】
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：
□納入預算
□代收代付
□非屬地方政府
	餘款繳回方式：
□繳回  
□依本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
彈性經費額度:
█無彈性經費
□計畫金額2%，計     元(上限為2萬5,000元)
	

	備註：
1. 本表適用政府機關(構)、公私立學校、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。
1、 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，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。
2、 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、本部各計畫補(捐)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。
3、 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，得逕於「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-友善經費報支專區-內審規定」查詢參考。
4、 非指定項目補(捐)助，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，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。
5、 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(捐)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，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，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本部應撤銷該補(捐)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
6、 補(捐)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，以不補(捐)助人事費、加班費、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。
7、 申請補(捐)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」、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，應明確標示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關（教育部）名稱，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
	


＊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或交易行為前，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。又依同法第18條第3項規定，違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
＊申請補助者如符須表明身分者，請至本部政風處網站(https://pse.is/EYW3R)下載「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」填列，相關規定如有疑義，請洽本部各計畫主政單位或政風處。
＊依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，機關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，涉及本人、配偶、二親等以內親屬，或共同生活家屬之利益時，應行迴避。機關首長發現前項人員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而未依規定迴避者，應令其迴避，並另行指定人員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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